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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发行数量：26,227,931 股 

发行价格：15.18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398,139,992.58 元 

募集资金净额：390,199,528.73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10 家，均以现金参与认购，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本次

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

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发行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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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日盈电子/发行人/公司 指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本次发行 指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本上市公告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告书 
指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 

A 股 指 
获准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定价基准日 指 计算发行底价的基准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惠昌传感器 指 常州市惠昌传感器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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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su Riying Electronics Co., Ltd. 

股票简称 日盈电子 

股票代码 603286.SH 

法定代表人 是蓉珠 

有限公司成立时间 1998 年 8 月 12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时间 2012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114,303,931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芳茂村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芳茂村 

邮政编码 213119 

电话号码 0519-68853200 

传真号码 0519-88610739 

互联网网址 https://www.riyingcorp.com/ 

经营范围 

电器配件、电子元件、低压电线、汽车和摩托车用连接器、塑料制品

（除医用塑料制品）、电脑操作台、塑料模具、摩托车零配件、汽车

零配件、机械零部件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微特

电机及组件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光通信设

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

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销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

售；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

危险货物）（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0703644654M 

（二）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和短交通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汽车零

部件包括清洗系统产品，汽车精密注塑件产品，以汽车电子、汽车线束为主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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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座舱类产品；短交通零部件主要包括摩托车线束、平衡车注塑件。2019 年公

司收购惠昌传感器，新增了运用于空调、热水器等领域的智能家居传感器产品。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公司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2 年 11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2022 年 12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3）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正式全面实行股票发

行注册制的相关规定，以及由于更新募投项目备案及环评等情况，2023 年 2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23 年 3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3 年 5 月 26 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本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交

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2）2023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日

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92 号），

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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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阐述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公司及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向上交所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及《会

后事项承诺函》，并启动本次发行。 

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后，有 2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

认购意向，为推动本次发行顺利完成，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特申请在之前报送的《江

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

的基础之上增加该 2 名投资者，主承销商及时向上述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 

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单 

1 徐毓荣 

2 顾六华 

在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2023 年 9 月 19 日至 2023 年 9 月 22 日 09:00 前，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153 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发出了《认

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邀请其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上述合计 153 名投资者包括：发行人前二十名股东 20 家（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

其关联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0 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公司 5 家、其

他 98 名已表明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经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在本次发行中发出的《认

购邀请书》合法、有效。本次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注册办法》《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亦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

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文件的相关要求。 

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

发行对象、确定发行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等情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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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

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

者补偿的情形。 

（2）申购报价情况 

2023 年 9 月 22 日（T 日）09:00-12:00，在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及

主承销商共收到 12 名认购对象递交的《申购报价单》。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

者均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且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基金公司、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须缴纳），均为有效报价。有

效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16.00 4,000 

2 顾六华 16.87 2,000 

3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55 2,000 

4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

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6 2,000 

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9 2,000 

15.69 2,600 

15.01 3,400 

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81 2,080 

15.21 2,720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8 2,780 

15.62 8,170 

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稳

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15.18 2,000 

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价

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15.18 2,000 

10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

盐智选 2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81 2,070 

11 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00 6,000 

15.50 7,980 

1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19 3,750 

16.93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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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

对以上 12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其认购价格、认购金额由

高至低进行排序，结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规模，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以 15.18

元/股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4、发行对象及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对应的认购总股数为 26,227,931 股，认购总金额为 398,139,992.58

元。本次发行对象确定为 10 家，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401,844 81,999,991.92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82,081 81,699,989.58 6 

3 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256,916 79,799,984.88 6 

4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2,635,046 39,999,998.28 6 

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91,831 27,199,994.58 6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12,779 25,999,985.22 6 

7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轻盐智选 2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63,636 20,699,994.48 6 

8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17,523 19,999,999.14 6 

9 顾六华 1,317,523 19,999,999.14 6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

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48,752 740,055.36 6 

合计 26,227,931 398,139,992.58 -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四）发行数量 

根据《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以

下简称“《发行承销方案》”），按发行底价计算，公司本次发行拟发行股票数量为

26,422,800 股，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9,814.00 万元人民币（含本数）。 

根据意向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26,227,93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98,139,992.58 元，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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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的最高发行数量，已超过《发行承销方案》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8,139,992.58 元，扣

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7,940,463.85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0,199,528.73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6,227,931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63,971,597.73 元。 

（五）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3 年 9 月 20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14.55 元/股（即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 

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

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程序和规

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18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4.33%。 

（六）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8,139,992.58 元，扣

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7,940,463.85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0,199,528.73 元。 

（七）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

需符合《证券法》《注册办法》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对

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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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执行。 

（八）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九）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2023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 10 名获配对象发送了《缴

款通知》，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本次认购款

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天健会计师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

532 号），截至 2023 年 9 月 26 日 17:00，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

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398,139,992.58 元。2023 年 9 月 27 日，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

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根据天健会计师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

533 号），截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 13:00，发行人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6,227,931 股，发行价格 15.18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8,139,992.58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7,940,463.85 元后，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0,199,528.73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6,227,931 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63,971,597.73 元。 

（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主体 开户行 专户账户 

日盈电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横山桥支行 32050162675100000818 

日盈电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营业部 122907368310502 

日盈电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横山桥支行 324006190012000579939 

日盈电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横山桥支行 49107975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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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开户行 专户账户 

日盈电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横山支行 1105023829001264836 

（十一）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的 26,227,931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十二）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5,401,844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5,382,081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3）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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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1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明明 

注册资本 常州经济开发区潞城街道上东城 17 幢 190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0331113720W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与管理；融资租赁，资产租赁，非融资性担保；

土地平整，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开发建设与管理；财务咨询，投资咨

询（证券、期货投资咨询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5,256,916 股，股份限售期

为 6 个月。 

（4）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广州路 2099 号 9#楼第 9-12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军 

注册资本 400,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778839915M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2,635,046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5）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注册资本 15,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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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1,791,83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6）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注册资本 23,8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1,712,779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7）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2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188 号滨江基金产业园 2 栋 204 

法定代表人 任颜 

注册资本 97,882.3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5676619268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上业

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

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2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获

配数量为 1,363,636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8）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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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G 座 132 

法定代表人 刘允虎 

注册资本 156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35489901J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获

配数量为 1,317,523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9）顾六华 

姓名 顾六华 

身份证号码 321083197502******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顾六华本次获配数量为 1,317,523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0）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企业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 和 7F7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本 60,06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本次获配数量为

48,752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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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截至目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竞价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发行对象是否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不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

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进行了备案。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2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

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

案办法》所认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并已

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保险机构投资者，其参与本次发行的产品均属于保

险公司资管产品或养老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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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顾六华以

其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

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相关

登记备案程序。 

综上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5、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发行对

象承诺本次发行的申购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

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或补偿的情形。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上

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发行对象具备履行本次认购义务的能

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十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

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

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程、发送缴款通知、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

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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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

定，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参与认购的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

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四）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

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名单、《认购邀请书》和

《申购报价单》以及《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202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内容合法、

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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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票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证券

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证券代码：603286 

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

需符合《证券法》《注册办法》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对

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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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 - 26,227,931 22.95% 

二、无限售流通股 88,076,000 100.00% 88,076,000 77.05% 

总股本 88,076,000 100.00% 114,303,931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

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限售数量 

1 是蓉珠 A股流通股 21,675,000 24.61% - 

2 陆鹏 A股流通股 17,500,000 19.87% - 

3 江苏日桓投资有限公司 A股流通股 2,550,000 2.90% - 

4 韩亚伟 A股流通股 2,403,680 2.73% - 

5 许琳祺 A股流通股 880,000 1.00% - 

6 韩柏生 A股流通股 508,800 0.58% - 

7 成龙 A股流通股 400,000 0.45% -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股流通股 386,094 0.44% - 

9 庞宇波 A股流通股 328,900 0.37% - 

10 黄依琪 A股流通股 314,500 0.36% - 

合计 46,946,974 53.31% -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限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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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蓉珠 A 股流通股 21,675,000 18.96% - 

2 陆鹏 A 股流通股 17,500,000 15.31% -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5,401,844 4.73% 5,401,844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5,382,081 4.71% 5,382,081 

5 
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限售流通 A 股 5,256,916 4.60% 5,256,916 

6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2,635,046 2.31% 2,635,046 

7 江苏日桓投资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2,550,000 2.23% - 

8 韩亚伟 A 股流通股 2,403,680 2.10% - 

9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1,791,831 1.57% 1,791,831 

1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1,712,779 1.50% 1,712,779 

合计 66,309,177 58.01% 22,180,497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 2022 年度、2023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

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6 月末/1-6 月 2022 年末/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0.20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27 7.48 5.21 7.54 

注 1：发行前数据来自于公司定期报告； 

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

照 2022 年度、2023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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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0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资产总计 121,898.72 117,188.94 94,331.63 78,437.28 

负债合计 73,117.88 69,140.49 44,287.36 28,914.82 

股东权益合计 48,780.84 48,048.45 50,044.26 49,522.4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6,446.65 45,876.68 47,629.11 46,840.6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总收入 37,026.34 71,143.54 58,165.36 49,440.63 

营业利润 474.37 -1,896.73 1,696.48 1,951.08 

利润总额 459.15 -2,003.05 1,552.82 1,927.75 

净利润 622.80 -1,374.17 1,415.76 1,709.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37 -1,730.79 1,082.45 1,475.7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9.83 -5,812.81 -903.26 7,784.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20.48 -8,699.14 -10,872.79 -8,533.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40.83 14,528.79 10,048.62 556.1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44.32 226.19 -1,889.39 -263.57 

（四）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23-6-30/ 

2023 年 1-6 月 

2022-12-31/ 

2022 年 

2021-12-31/ 

2021 年 

2020-12-31/ 

2020 年 

综合毛利率 1 17.38% 14.76% 22.28%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 1.00% -3.70% 2.29% 3.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 
0.81% -4.75% 1.99% 2.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0 0.12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0 0.12 0.17 

资产负债率 3（合并报表） 59.98% 59.00% 46.95% 36.86% 

利息保障倍数 4 2.28 2.91 10.91 12.20 

流动比率 5（倍） 0.79 0.76 1.37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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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23-6-30/ 

2023 年 1-6 月 

2022-12-31/ 

2022 年 

2021-12-31/ 

2021 年 

2020-12-31/ 

2020 年 

速动比率 6（倍） 0.54 0.51 0.97 1.06 

应收账款周转率 7（次） 1.72 3.43 3.28 2.9 

存货周转率 8（次） 1.77 3.93 4.15 4.4 

总资产周转率 9（次） 0.31 0.67 0.67 0.62 

每股净资产 10（元/股） 5.27 5.21 5.34 5.3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11

（元/股） 
-0.17 -0.66 -0.1 0.88 

每股净现金流量 12（元/股） 0.06 0.03 -0.21 -0.03 

注：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综合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2、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计算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利息保障倍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息支出（含资本化支出） 

5、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6、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7、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账面价值+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2] 

8、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账面价值+期末存货账面价值）÷2] 

9、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10、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期末总股本 

11、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当期经营活动现金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

本 

12、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总股本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78,437.28 万元、94,331.63 万元、

117,188.94 万元和 121,898.72 万元，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

的比例分别为 47.50%、47.66%、44.34%和 45.39%，占比较为稳定。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主要由流动负债构成，分别为 27,612.36 万元、

32,813.2 万元、68,139.94 万元和 70,208.52 万元，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分别

为 95.50%、74.09%、98.55%和 96.02%，符合公司的业务特点。 

2、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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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35、1.37、0.76 和 0.79，速动比率分

别为 1.06、0.97、0.51 和 0.54，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6.86%、46.95%、

59.00%和 59.98%。报告期内，公司注重资产的流动性管理，负债以流动负债为

主。整体而言，公司偿债能力良好，财务风险较低。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9,440.63 万元、58,165.36 万元、71,143.54

万元和 37,026.34 万元，持续稳步增长，主要原因如下：①为顺应当前消费者对

汽车的电子化需求，满足自动辅助驾驶、科技舒适驾乘等体验，公司紧跟行业发

展趋势，结合自身优势，及时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与智能座舱配套的传

感器、控制器等产品，同时平衡车注塑件、时钟弹簧等新产品上量较快；②摩托

车线束的主要客户为大长江集团，因国内宏观环境的改善，大长江摩托车外贸业

务增长较快，2021 年产销量较 2020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进而加大了对公司摩托

车线束的采购规模；③子公司惠昌传感器技术优势明显，客户整体较为优质，经

营管理效率、市场开拓力度不断提高，智能家居 NTC 温度传感器收入增幅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475.71 万元、

1,082.45 万元、-1,730.79 万元和 460.3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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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 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12 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冯康、汪程聪 

项目协办人：杨紫杰 

经办人员：王家海、宣言、徐雪飞 

联系电话：010-65608451 

传真：010-65608451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江岛智立方 C 座 4 层 

负责人：吴朴成 

签字律师：阚赢、崔洋、宋雨钊 

联系电话：025-86633108 

传真：025-83329335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负责人：郑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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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注册会计师：胡友邻、肖兰、冯益祥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负责人：郑启华 

签字注册会计师：胡友邻、肖兰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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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签署了保荐与承销协议。中信建投证券指定冯康、汪程

聪担任本次日盈电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

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冯康先生：保荐代表人，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

委员会高级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主要项目包括：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福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IPO 项目；安徽佳先功能助剂股份有限公司精选

层挂牌项目；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正平路桥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项目。作为保荐代表人正在尽职推荐的项目：无。在保荐业

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

录良好。 

汪程聪先生：保荐代表人，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

理委员会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主要项目包括：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吉香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福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IPO 项目；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项目；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项目；北京君

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览海医疗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作为保荐代表人正在尽职推荐的项目：芜湖福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

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二、上市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同意作为日盈

电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并承担保荐人的相应责任。 

                                  



28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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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芳茂村 

电话：0519-68853200 

传真：0519-88610739 

联系人：梅勇申、周质文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 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12 层 

电话：010-65608451 

传真：010-6560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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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冯康、汪程聪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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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

公告书》之盖章页）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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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